
（上接

C82

版）

（

２

）公司目前已不再代理北方奔驰和汇众卡车两个商用车汽车品牌，故将不再建设

５

个募投项目中共

计

４

个北方奔驰和

３

个汇众卡车

４Ｓ

店。

二、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１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鉴于公司对部分经营品牌做出调整后，募投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

额为

９４６

，

３０７

，

９１２．６０

元，节余募集资金为

５０４

，

８４７

，

６８７．４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利息收入为

１

，

０５０

，

２４５．３４

元，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５０５

，

８９７

，

９３２．７４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唐山市）汽车大市场重建、扩建

项目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承德市）汽车市场搬迁、扩建项

目

２２８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

８７１

，

４９７．７６ ７３

，

７４８

，

５０２．２４

（张家口市）汽车市场搬迁、扩建

项目

９９

，

５７５

，

４００．００ ９９

，

５７５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

（衡水市）汽车市场及配送中心项

目

３６１

，

６２４

，

８００．００ ６８

，

０６２

，

４２９．５２ ２９３

，

５６２

，

３７０．４８

（唐山遵化市）汽车市场及配送中

心项目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７２２

，

２３０．３３ １０１

，

２７７

，

７６９．６７

（唐山唐海县）汽车市场项目

９０

，

５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３１

，

０１９．１５ ２６

，

９０５

，

９８０．８５

（唐山迁安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

，

３５０

，

９５８．８４ ６

，

６４９

，

０４１．１６

（保定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８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６

，

００３

，

９７７．００ ２

，

７０４

，

０２３．００

（沈阳新民市）汽车市场项目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本溪市）广州本田汽车专卖店项

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延吉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车

专卖店项目

４２

，

９２３

，

７００．００ ４２

，

９２３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白城市）广州本田、斯巴鲁汽车

专卖店项目

３１

，

１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３１

，

１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呼伦贝尔市）汽车市场项目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原平市）汽车市场项目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５１

，

１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９４６

，

３０７

，

９１２．６０ ５０４

，

８４７

，

６８７．４０

２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

１

）公司通过严格执行多供方采购制度及项目招标方式，较好的控制了工程建设和设备采购的成本；

（

２

）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公司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通过工程预算、工程

监理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工程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减少了工程总开支；

（

３

）根据当地汽车市场环境的分析和品牌认知度考虑，公司调整了部分经营网点经营品牌的建设。

３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降低财务成本，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全部

节余募集资金

５０５

，

８９７

，

９３２．７４

元（包括利息收入及节余募集资金中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５

亿元），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已将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中的

５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故该笔款项同时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再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三、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关于公司对募投项目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议案的意见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公司调整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人同意根据本议案对募投项目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

２

、关于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的意见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公司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募投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及节余募

集资金中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５

亿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最大程

度上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人同意将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及节余募集资金中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５

亿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同意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５

亿元募集资金转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不再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四、监事会意见

１

、关于公司对募投项目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议案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关于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募投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

收入及节余募集资金中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５

亿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最大程度上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确认，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同意公司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尚待通过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募投项目

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该两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５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四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星期二）

５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四楼会议室

二、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包括以下

１０

项议案：

１

、 审议《关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议案》；

４

、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５

、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７

、 审议《公司与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改装服务合同的议案》；

８

、 审议《公司与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改装服务合同的议案》；

９

、 审议《关于公司对募投项目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第

１

项、第

２

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

８

项议案须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由于前述第

７－８

项议案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关联交易公告和《公司关于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募投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在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保管的本公司股东名册内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能够表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

的有效证明；

（

２

） 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加盖法人印章

或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签署的书面委托书；

（

３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

４

）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

（

５

） 由代理人转委托第三人代表股东（包括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

ａ

、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ｂ

、由委托人签署并经公证的授权代理人可以转委托第三人出席本次会议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

ｃ

、授权代理人签署的委托第三人出席本次会议的授权委托书；

ｄ

、第三人的身份证件。

（

６

） 前述出席会议人员须在登记时间到本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１６

号中冀斯巴鲁大厦

Ｃ

座

３０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７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６７０９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７６７０９１

联 系 人： 刘世博

２

、会议期及费用：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按时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的食宿

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附：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方法：在“赞成”、“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其他栏打“

х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议案

２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沈阳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拟转让房屋建筑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７Ａ

号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

报告正文。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沈阳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房屋建筑物进行

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沈阳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拟转让的房屋建筑物 （不包括占用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评估范围房屋建筑物共计

１０

项（

８

项房屋和

２

项构筑物），

８

项房屋建筑面积为

８

，

４２２．２８

平方

米，有房屋所有权证

６

项，建筑面积

８

，

３１８．２８

平方米，无房屋所有权证

２

项，建筑面积

１０４

平方米，

２

项构

筑物为围墙和地坪；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评估师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 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定估

算。

至评估基准日，沈阳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位于新民市胡台镇振兴街

１０

项房屋建筑物的评估结

果为：人民币

１

，

６４７．２８

万元。

沈阳冀东广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房屋和构筑物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 Ｂ－ Ａ Ｄ＝Ｃ／Ｂ×１００％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１

，

４０９．０３ １

，

６４７．２８ ２３８．２５ １６．９１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 １

，

４０９．０３ １

，

４０１．２０ －７．８３ －０．５６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２ － ２４６．０８ ２４６．０８ －

评估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

２

项房屋无房屋所有权证在评估报告中作了特别事项说明， 提请评估报

告使用者注意。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止。

本评估报告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

报告正文。

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

2011

）审字第

60604719_A03

号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

产负债表，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1

）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

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

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

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

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庞大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合并及

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

赵 宁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

肖 慧

2011

年

8

月

25

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办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理财的需求

,

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合作推出旗下光大保德信旗下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1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360003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5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6

）、光大保德信优

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7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360008

，

C

类：

360009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0

）和光大保德信动

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1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2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360013

，

C

类：

360014

）的基金转换业

务。

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二、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四、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

资者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1

、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2

、转换费用：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1－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

/

（

1＋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各股票型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则该基金计算

补差费率时的申购费率视为

0

；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得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之差。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3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五、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2

、基金转换采取

"

未知价

"

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3

、基金转换遵循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

,

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1000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000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4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5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6

、光大增利

A

类（

360008

）和光大增利

C

（

360009

）类之间不能相互转换，光大添益

A

类（

360013

）和光

大添益

C

（

360014

）类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六、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1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2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进行

确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3

、本公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七、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

转出申请；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予以公告。

八、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登录本公司网站进行咨询。 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88

，公司网站：

www.epf.com.cn

。

投资者可拨打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或至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

询。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8899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关于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环球行业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环球景气

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８

月

２９

日为伦敦交易所节假日 （英国夏季

银行假日）

注：鉴于

８

月

２９

日为伦敦交易所节假日（英国夏季银行假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一）暂停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含定投）与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二）起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

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咨询相关情况。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3

2011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一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万通

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中信万通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1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

，基金代码：

571002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

，基金代码：

573003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5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中小

盘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6

）、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

"

，

基金代码

570007

）的代销机构。 中信万通证券在以下

19

个城市

39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账户开户、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青岛、济南、淄博、烟台、滨州、临沂、济宁、潍坊、东营、聊城、

德州、威海、日照、菏泽、枣庄、莱芜、泰安、郑州、南阳。 （如有变化请以中信万通证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266061

）

基金业务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客户服务电话：

0532-96577

公司网址：

www.zxwt.com.cn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8-0009

（免长途）或

(86)021-68604888

网址：

http://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9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电子直销平台开展“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电子直销平

台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开展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人

本活动适用于在活动期间通过华安基金电子直销平台新签定投计划的投资人。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电子直销定投申购的前收费基金。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人在活动期间通过华安基金电子直销平台新签的定投计划，该计划可在后续

2

年内（自定投计

划签订之日起算）享有定投申购费率

4

折优惠（费率打折后不低于

0.6%

，标准费率低于

0.6%

不打折）。

如投资人自行中止该定投计划，或因其他原因导致该定投计划提前中止，则该定投计划所享有的优

惠折扣将自动终止。

四、注意事项

1

、所有华安电子直销平台支持的定投方式（含智能定投方式），包括定期定额、定期不定额、组合定

投、趋势定投在内，都能参与此次活动。

2

、所有华安电子直销平台支持的定投申购渠道，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电子汇付（汇付天天盈）

"

结算方式，都能参与此次活动。

3

、凡在非活动期间及适用基金范围以外的电子直销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

4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投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定投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咨询办法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免长途通话费用）

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手机网站：

wap.huaan.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七、本公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1-53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担保事项的简要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孙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环光伏

"

），向中铁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铁租赁

"

）转让其自身拥有所有权的固定资产，并以其

为租赁物租回使用，中环光伏获得

20,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资金，该款项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租赁

期为

4

年，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至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公司与中铁租赁

不存在关联关系，此事项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上租赁融资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82,241

万元。

2

、本次披露的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公司中环光伏融资租赁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10

日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棒（锭）、硅片、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截至

2011

年

6

月末中环光伏总资产

237,785.18

万元，负债

196,403.85

万元，收入

72

，

312.23

万元，净

利润

15,451.6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以上数据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中环光伏为本公司控股孙公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融资主要是用于满足中环光伏生产经营的需

要

,

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上述公司的长效、有序发展，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关于为控股公司中环光伏融资租赁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

前认可。

2

、公司为控股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融资提供担保，促进了项目建设的发展，

不存在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82,241

万元 ，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76,084.27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96,084.27

万元，全部都是为公司的子公司及孙公

司提供的担保，占

2010

年末公司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2.60%

。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6

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1-5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监事。 董事应参会

11

人，实际参会

11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公司中环光伏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

8

月

29

日《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表决票

11

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1-064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

的

99.01％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流通

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

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

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重组方案也已制作完成，现

股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以尽快启动股改程

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

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